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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受访者：到游乐场玩
存包被收费20元-60多元不等

针对水上乐园储物柜收费事件，记

者采访海口市多名群众，受访者均认为

这种情况下储物柜收费不合理。海口市

民林女士表示，周末她带着孩子到海口

周边一个水上乐园游玩时，也遇到这种

情况，被收取20元储物费用。

“去水上乐园游玩，已经购买门票，

柜子就不应该额外收费。”林女士说。

海口市民张先生反映，他们在海口

某游乐场游玩，寄存行李时也被收取了

储物费用30元。“前几天带着家人去游乐

场玩一天，行李太多了想寄存，但是储物

柜要收费。”张先生说，“我已经买了门

票，提供寄存服务应该由游乐场负责。”

海口市民陈女士反映，此前去海口

某动物园游玩时也遇到使用储物柜要收

费的情况。“带着小孩去动物园玩，想

存个包还需要花费20元。”陈女士说，

“动物园面积大，要玩一整天，游客随

身物品多，储物费用应由园区负责。”

海口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前几

天去三亚某水上乐园游玩时，在储物柜

寄存随身用品时被收取 60多元费用，

“明明已付门票，去旅游随身行李没处

放，只能放储物柜。但是储物柜还要额

外收费60多元，感觉很不合理，但无奈

也只能付费。”李女士说。

水上乐园储物柜收费30元
海口一市民告赢了
法院判决：水上乐园返还费用

南国都市报5月24日讯（记者林
文泉 实习生 黄舒文）夏日炎炎，周末
或假期，许多家长都喜欢带着孩子去
水上乐园畅玩。但入水玩耍前，衣服
等个人物品一般都需要存放在储物
柜。然而，有的储物柜是收费的，这笔
费用是否该游客承担呢？近日，海口
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水上乐园
储物柜收费纠纷案，依法判决水上乐
园返还游客储物柜的费用。

水上乐园储物柜收费
市民诉至法院追回30元

近日，海口市民曹先生告诉记

者，去年，他与家人到海口某欢水

世界游玩时，需要将衣物和毛巾放

入储物柜，然而使用储物柜是要收

费的，向工作人员反映储物柜不应

收费，但处理无果，遂向法院提起

诉讼，追回被收取的30元费用。

根据龙华区法院判决显示，

2024年7月13日，曹先生购买了

海口某欢水世界主题公园的双人

门票，并验票入场。鉴于该主题公

园提供的是水上项目，曹先生按照

要求更换了衣服，并将个人衣物及

物品存入海口某欢水世界指定的

柜子中。

在使用该柜子时，需支付押金

30元及存储费用30元，曹先生认

为，由于水上项目的特殊性，更换

衣服及存储个人物品是游客参与

项目必需的环节。因此，海口某欢

水世界作为服务提供者，应基于民

法典所规定的协助义务，为游客提

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免费的衣物存储服务。然而，海口

某欢水世界却要求游客支付额外

的柜子押金和存储费用，这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游客的经济负担，且

未能充分履行其作为服务提供者

按交易习惯应承担的协助、附随义

务。因此，曹先生请求法院依法判

决海口某欢水世界退还已支付的

柜子存储费用。

龙华区法院审理认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八条第一款“消费者享有知

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

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以及第

九条第一款“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

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的规定，曹

先生作为案涉服务的消费者，其在

案涉服务场所进行消费应当具有

知情权和选择权，海口某欢水世界

需予以保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法》第二十六条第二

款“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

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

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

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

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

段强制交易。”的规定，曹先生主张

有30元未退还，海口某欢水世界

未就此作出回应和解释，应当承担

不利后果，故法院认为应予返还，

依法判决海口某欢水世界向原告

曹开旺支付30元。

案件涉案金额虽小
但有双重示范效应

针对此事，海南国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吴乙惟、

实习律师杜慧叶均表示，本案判决虽然涉及金额微

小，但其法律价值与社会意义具有双重示范效应。

从法律逻辑框架审视，该案确立了两层司法导向：

法院通过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及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明确经营者利用格式

条款单方加重消费者义务的行为违法性，为同类纠

纷构建了可复制的裁判规则；司法实践突破小额争

议不值一提的惯性思维，通过程序正义赋予微权益

同等保护力度，实质性破解消费者维权成本收益倒

挂的实践困境。

本案也折射出消费市场法治化转型的必然路径。

当前旅游消费领域存在的隐性收费乱象具有双重危

害：表面看是景区将基础服务异化为牟利工具，实质

是透支区域旅游品牌信用资本。当储物、卫生等标配

服务被拆解为二次收费项目，消费者被迫陷入沉默的

强制交易状态，这种短期逐利行为将导致三重恶果

——游客体验值折损、口碑传播负反馈、区域经济可

持续发展受阻。司法机关通过典型案例释放明确信

号：唯有构建明码实价、质价相符的消费生态，才能

实现从流量经济向质量经济的跃升。

据介绍，本案的里程碑意义不在于个案胜负，而

在于为消费市场法治化提供了可复制的裁判范式。当

司法实践形成小案大治的示范效应，消费者将更主动

运用法律武器，经营者会更审慎地设计交易规则，监管

者会更精准地把握执法尺度，最终推动形成消费者敢

维权、经营者守规矩、监管者善作为的三维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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